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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討：辯論技巧與書狀寫作──
法律文書寫作 
 
與談人：吳至格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顧問) 

 
 法律文書的特性 

 法律文書 
 開會紀錄 
 開庭報告 
 法律意見 
 書狀 
 申請書 

 特殊的「讀者」及「目的」 
 讀者影響文風 
 目的影響體例 
 

 法律文書的讀者-讀者影響形式 
 確定法律文書讀者特性的實益 
 法律文書讀者的共同特性 

 專業 
 忙碌 
 懷疑 

 獨特的性格、習性、見解或看法 
 決定讀者的優先順序 
 

 目的與類型-目的影響體例 

 內  容 常見類型 讀  者 
分析 分析法律規定，並進而預測

適用法律的結果 
法律意見書 
查帳信 
內部備忘錄 

客戶(及客戶指定的受文者)
指導律師或資深律師 

說服 說服文書相對人為一定行

為 
書狀(包括程序書狀) 
律師函(包括警告信) 

法官、檢察官 
對造、對造律師 
行政機關 

報告 說明或解釋事實或法律 開庭報告 
判決結果報告 
陳報狀 

客戶 
法官、檢察官 



 

 

 法律文書與司法書類 
 表現其各自(法官、檢察官或律師)認定事實及各自適用法律的結果 
 三段論法 

 以法律或其他法源作為大前提，而以事實認定後之事實為小前提，因小前提與大前

提之條文中之構成要件該當，而推論出結論即為判決主文 
大前提 小前提 結  論 

法律或其他法源 事實認定後之事實 判決主文 
殺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

或十年以上有期徒刑 
張三殺人 張三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年以上有期徒刑) 
殺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

或十年以上有期徒刑 
張三沒有殺人 張三無罪 

 
大前提 小前提 結  論 

如果 A 事實發生，則 B 結果 A 事實發生 
 

B 結果 

如果 A 事實發生，則 B 結果 A 事實沒有發生 不應有 B 結果 
以認定事實或解釋契約不當

為第三審上訴之理由者，上

訴無理由  

上訴人僅就原判決認定事

實、取捨證據及解釋契約職

權之行使，任意指摘其違反

經驗法則 

上訴無理由 

 
最高法院 91 年台上字第 2220 號判決：「按所謂定型化契約之條款因違反誠信原則，

顯失公平，而無效者，係以契約當事人之一方於訂約當時處於無從選擇締約對象或無

拒締約餘地之情況，而簽訂顯然不利於己之約定為其要件。原審就被上訴人於簽訂本

件工程合約當時是否處於無從選擇締約對象或無拒絕締約餘地之情況如何，並未查明

審認，徒以其於約定工期內完工，增加一次複驗程序，課以鉅額違約金，顯有變相縮

減工期、減少報酬之嫌云云，即認定合約第十九條第三項之約定違反誠信原則，顯失

公平，應屬無效，自嫌速斷。」 
 

大前提 小前提 結  論 

定型化契約之條款無效之要

件，以契約當事人之一方於訂約

當時處於：  

1. 無從選擇締約對象，或  
2. 無拒締約餘地之情況  

1. 原審未查明是否處於無從選擇締

約對象或無拒絕締約餘地  

2. 原審以其他事實認定合約約定違

反誠信原則無效 
 

上訴有理由 

 
大前提 小前提 結  論 

利害關係一致之人，證詞容

易偏頗 
證人為系爭土地共有人，與上訴人

利害關係一致 
證詞無可採 

證人如與兩造無利害關係，

證詞應可採信 
證人為股務承辦人，與請求返還股

票之兩造並無任何利害關係 
證詞應屬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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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段論法架構之重要性 
 容易熟悉 

三段論法即一般所稱之傳統邏輯，無需複雜的邏輯；有無數判決及對造文書可供參考

及學習。 
 增加說服力 

三段論法提供清楚論理架構，不會有欠缺論理依據的情形。 
 便於法院審閱 

節省法院審閱書狀的時間，亦即降低法院忽略書狀的風險。 
 節省時間 

不僅節省撰擬文書的時間，亦容易以三段論法檢視其思維是否完整，思維與主張是否

一致。 
 幫助檢視 

熟悉三段論法後，不僅可檢視自己書狀所持論理是否有據，有助於找出對造主張的事

實上或法律上弱點。 
 
 法律文書製作的基本原則(1)──勾勒思考 

 這篇文書的「目的」為何？ 
 各個段落、各個主張所要持的「結論」為何？ 
 目的及結論的重要性 

 若無法明確地確定整篇文書的目的(法律上或策略上目的)，不如不要寫。 
 未先確定結論，隨想任意，信手採摭，抑或逐項逐一按對造的主張反駁，且縱不

模糊夾雜，亦需額外時間來修飾。 
 結論的類型 

  結論的類型，可區分為「積極結論」(本造有理由)與「消極結論」(對造無理由) 
  表現在認定事實、適用法律兩方面 

認定事實 我方主張為事實(我沒說謊) 
 對方主張並非事實(對方說謊) 
適用法律 我方主張符合法律規定(我有理由) 
 對方適用法律有誤(對方曲解法律) 

 常見的結論用語-何種類型的結論？ 
 上開等節，業經證人到庭結證屬實，足資憑信。 
 此觀諸 X 筆錄 X 頁第 X 行以下自明。 
 本件聲請人之請求權亦未罹於時效，甚為明確。 
 故[對造]稱[…]云云，並非事實(顯無可採、要無可採、顯有誤會)。 
 對造主張，與法自有未合。 
 故[對造]所稱，顯不實在。 
 故[…]，確為事實(昭然明甚，要無可疑)。 
 已可資為證。 
 [對造]空言主張，顯屬無稽 。 
 [對造]主張，若非誤會，即屬刻意曲解。 
 乃對造見不及此(或不見及此)，竟謂[…]云云，至為無據。 
 迺[對造]斷章取義，恣意增加[契約條文]原未規定之限制，不惟並無任何契約上或

法律上依據，亦與契約真意及目的不符，實無可採。 
 [對造]就其主張，不僅未提任何證據以實其說， 亦與事實不符。 
 未見[對造]舉證以實其說，自難率予憑信。



 

 

 不當結論及影響 
 誤用結論用語 
 貶抑的結論用語 
 恫嚇的結論用語 
 不要對於言語、文字的效果有過度的期待 
 對法院言，法院著重的是法律上及事實上的依據及證據，而非言詞或文字的堆砌 
 對當事人言，重要的還是本身實際的利害，而非文字的傷害 
 原以為炙熱難耐的文字，很多律師都是一笑置之，有空時引為笑談 

 非理性的文字，甚至可能違反代理人職責（減少和解可能、增加當事人風險） 
 
 法律文書製作的基本原則(2)──言必有據 

．如果沒有依據，律師的看法與主張，即沒有任何說服力。 
．如果以對造的角度，沒有依據的主張，即會被評為「空言」「泛稱」「任為指摘」「不

足憑據」。 
．省略依據≠欠缺依據 
．法律上依據及事實上依據 
 常見的依據用語 

 查[…]，有[…]可稽 
 揆諸 […] 
 證諸 
 查[…]，可知[…] 
 查[…]，惟[…] 
 查[…]，惟證諸[…] 
 按[…]，定有明文，準此 
 依[…]規定，可知[…] 
 按[…]，已有明文，迺[對造]遽以[…] 
 依[…]，是[…]，惟[…] 
 至[…]，惟揆諸[…]規定 

 文義解釋 
 常見的文義解釋，有時為贅文的代名詞 
 完整的文義解釋，不適用於司法實務文書 
 最少的文義解釋，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 
 最好的文義解釋，是不超過法條文字的解釋 
 文義解釋的結果，應是限縮爭點，而非產生新的爭點 
 文義解釋的句型及用語，要對應主張的事實的句型或用語 
 文義解釋，應建立直接、連貫、清楚的論理關係 
 引用原文後再為文義解釋，不如直接改寫內容或引用意旨 
 

按「假扣押裁定因自始不當而撤銷，或因第 529 條第 2 項及第 530 條第 3 項之

規定而撤銷者，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民事訴訟

法第 531 條定有明文。另依同法第 529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本案尚未繫

屬者，命假扣押之法院應依債務人聲請，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債權人

不於前項期間內起訴者，債務人得聲請命假扣押之法院撤銷假扣押裁定」，可知：

債權人如不於期限內起訴者，債務人不僅得聲請法院撤銷假扣押裁定，債權人並

應賠償債務人因假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 
 
 
按假扣押裁定本案尚未繫屬者，法院應命債權人為一定期間內起訴，債權人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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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內起訴者，債務人得聲請法院撤銷假扣押裁定，債權人並應賠償債務人因假

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民事訴訟法第 529 條、第 531 條分別定有明文。 
 依據的省略 

 可省略依據內容的一部或全部的情形： 
 基本構成要件及請求權基礎 
 同一文書中，前已引用過的法條（或依據） 
 後續補充理由的文書，前已多次表明的法條（或依據） 
 對造已引用過，或為雙方重要爭點的法條（或依據） 
 眾所周知的法條或經驗法則、證據原則 

 建議不要省略依據： 
 非常見的條文。 
 如分段論述構成要件，應以各構成要件為標題。 
 引用部分內容，以強調主張確實符合條文。 
 依據如為契約條文或事實，最好不要輕易省略。 
 主張對造錯誤引用依據時。 
 強調對造斷章取義、曲解法條時。 

 
 法律文書製作的基本原則(3)──簡要慎重(簡單、簡要、慎言、重勢) 

 簡  單 
 越簡單的論述，越能凸顯論理 
 艱澀複雜字句，除了表現個人國學程度及寫作能力外，無確切實益 

 簡單文字的準則： 
 避免使用判決書上少見的用語 
 避免使用少見或少數翻譯的專有名詞 
 減少修飾用語 
 刪除不必要的贅詞 
 有替代詞句時，使用簡單的詞句 

 簡單句型： 
 只有「法院」及「教授」才可以用複雜迂迴的句型（例如「自非不得否認該證據

不存在」「要難謂非可逕為否定此可能」） 
 律師沒有選用複雜迂迴句型的自由 
 律師文書的句型，其實就只是「因為，所以」及三段論法的變化 

 不論如何複雜的句型，還是可以看到三段論法的架構 
 沒有「依據」，沒有「結論」，只有「主張」的文書或訴狀，和記敘文沒有多大區別，

有時甚至是抒情文 
 簡  要 
 梁啟超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十章：「學者以覺天下為任，則文未能舍棄也。傳世之文，

或務淵懿古茂，或務沉博絕麗，或務瑰奇奧詭，無之不可；覺世之文，則辭達而已矣，

當以條理細備、詞筆銳達為上，不必求工也。」 
 避免通篇文字都是富麗堂皇的詞藻，公平正義散佈各處 
 清楚明白表達主張，減少廢句冗詞，而不是單調乏味 
 完整的論理，或可能造成長篇大論；但長篇大論，並不能形成完整的論理 
 與其讓法院花時間去審閱文書，不如讓法院多花些時間在思考及接受說服 
 簡要不蕪的字句，只有靠「能捨」 
 魯迅：「寫完後至少看兩遍，竭力將可有可無的字、句、段刪去，毫不可惜。寧可將

可作小說的材料縮成速寫，決不將速寫材料拉成小說」、「不生造除自己以外，誰也

不懂的形容詞之類」（魯迅，二心集‧答北鬥雜誌社問） 



 

 

 最好儘量少用「簡言之」、「另言之」、「換言之」，因此等用語「重複」的意味大

於「解釋」的意味 
 簡要的段落，遠比簡要的文字困難 

 太長（或重複）的書狀對案件沒有幫助 
 以「姑不論」「茲不贅述」的用法，以強調及提醒最重要的主張 

 慎  言 
 內容完全依當事人指示 
 內容完全依指導律師或資深律師指示 
 未與當事人充分討論與溝通 
 過於操切，急於表現求功 
 使用例稿、另案或之前（包括前審）的書狀時，未考慮是否符合，或未檢查校對 
 完全依賴電腦功能（尋找、取代 、拼字或文法檢查） 
 未送當事人審閱 
 完全按當事人的意見修改  
 完全依指導律師或資深律師意見修改 
 未校對或未仔細校對（包括僅在電腦螢幕上校對 ） 
 未檢查引用自法律資料庫的法條、判例，甚至對方書狀 

 重  勢 
 個人由內心就法律的信念及認識，自信無礙地向外表達的表現 
 如果律師本身亦懷疑自己的主張，其論理是無任何氣勢可言的 
 此時與其花時間虛列些張牙舞爪、自欺欺人的辭句，不如好好檢索及思考 
 增加氣勢的原則： 

 詳細瞭解事實，充分研究法律，減少迴避問題、刻意忽略問題、使用不確定用語

的情形。 
 明確瞭解使用「肯定」或「不確定」的用語的目的（為何）與時機（何時）。 
 完整的論理架構，條理分明、層層剖析；東缺西漏、前拼後湊的論理，是沒有任

何的氣勢可言的。 
 

 法律文書製作的基本原則(4)──段落分明 
 事實及理由，固然是真正決定法律事件成敗的基礎，但安排段落及架構，亦不是枝微

末節，良好的食材，也是需要手藝來烹煮，不應「把這些零碎兒摻合起來，匯入一鼎

而烹之」 
 常見的段落架構 

 按時間 
 按重要性 
 按構成要件 
 按對造主張順序 

 何時分段？ 
 誰受得了一頁不分段的密密麻麻文字？ 
 律師文書的分段原則，一完整論理為一段落 

 由於篇幅過長的關係，段落的功能已弱化至「句點」的功能 
 另起段落的目的，是為了便於讀者停頓、思考（與句點功能相同），數個段落

間，可能仍為同一的想法或主題 
 使用編號、標題及層次，已成為律師文書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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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討：辯論技巧與書狀寫作──
辯論技巧 
 
與談人：吳志光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顧問) 
 

一、辯論是「說服」之過程  

1. 要能說服別人，先要說服自己 

2. 事出必有因─因果關係+邏輯論理 

3. 掌握事實，避免假設─環環相扣，增加說服力 

4. 說個好故事─童話的完美結局(史瑞克/費歐娜) 

 

二、一般辯論與法庭辯論之差異 

1. 程序面之規範與限制 

2. 事實與法律之結合 

3. 發現(主觀與客觀)之真實─舉證 

4. 從權利出發，去捍衛權利─攻擊與防禦 

5. 魔鬼代言人─釐清角色 

 

三、辯論是一種「術」 

1. 基本功夫─說話的能力、表演的能力 

2. 心法─邏輯思考與推演能力 

3. 招式─如何因式分解法律之構成要件 

4. 運用─掌握並分析事實，「事實勝於雄辯」 

5. 對陣─整理爭點，自信+氣勢，用事實構築真相，用法律捍衛權利 

6. 自創神功─建立自己之辯論風格 

 




